






 

人身保險投保人須知 

一、 投保時，業務員會主動出示登錄證，並告知其授權範圍；如未主動出

示或告知，應要求其出示並詳細告知。 

說明：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六條規定：「業務員於招攬保險時，應出

示登錄證，並告知授權範圍。」如業務員未主動出示或告知，要

保人應向其提出要求以確保本身之權益。 

二、 告知義務：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應誠實告知，否則保險公司得解除契約；

保險事故發生後亦同。 

說明： 

(一) 保險法第六十四條規定：「訂立契約時，要保人對於保險人之書

面詢問，應據實說明」又「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

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保險人對於危險之估計者，保險

人得解除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

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前項解除契約權，

自保險人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契約

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契約。」 

(二) 因保險契約是最大誠信契約，所以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在要保時應

將要保書內各項詢問事項，實實在在詳詳細細的說明或填寫清

楚，不能有過失遺漏、故意隱瞞或告知不實情事。 (例如：被保

險人過去五年內是否曾因受傷或生病住院治療七日以上？應據

實告知) 否則，保險公司在契約訂定後二年內可以解除契約 (不

過，保險公司須在知有解除原因後一個月內行使) ；即使事故發

生後亦不負賠償責任，除非要保人 (或被保險人) 能證明保險事

故發生原因與未告知事項無關。且因未盡告知義務解除契約時，

其已繳的保險費不須退還，這一點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請特別注意

以免遭受損失。 

三、 除外責任。 

說明： 

(一) 保險公司依照保險法規定，有下列原因，可以不負賠償責任。 

1. 保險契約訂立時，被保險人已在疾病或妊娠情況中者，

保險人對是項疾病或分娩，不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任。 

(參考保險法第一二七條) 。 

2. 被保險人故意自殺或墮胎所致疾病、失能、流產或死亡，

保險人不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參考保險法第一二八

條) 。 

(二) 此外在健康傷害保險單條款通常都有詳細訂明各種除外責

任之範圍，可以參閱。 

四、 契約的終止。 

要保人得隨時終止本契約。契約之終止，自本公司收到要保人書

面通知時，開始生效。要保人依前項約定終止本契約時，本公司

應從當期已繳保險費扣除按短期費率計算已經過期間之保險費

後，將其未滿期保險費退還要保人。被保險人非因本契約所約定

之保險事故而致本契約效力終止時，本公司應將其未滿期保險費

按日數比例退還要保人。 

五、 投保時，要保書應親自填寫及簽章，如本人不能書寫，得授權由

家屬為之，但應註明其經過；業務員及保險公司會主動提供保險

單條款，並於要保人交付保險費後，出具正式收據。為知道你投

保的內容，及維護你的權益，如業務員及保險公司未主動提供時，

請務必要求其提供。 

六、 本公司保險商品悉依保險法令相關規定辦理，並依法受保險安定

基金之保障。 

七、 因投保契約所生紛爭之處理方式及申訴之管道： 

對於保險契約發生爭議時，得以書面或電話向本公司要求解釋或

申訴，或依法向有關單位提出申訴。 

本公司免費客戶服務專線 0800-053-588。 

要保書填寫說明 

一、 「業務員登錄證」？ 

業務員登錄證係業務員所屬之保險公司依財政部公佈之「保險業務員管

理規則」核發，為具有招攬保險之資格證件，業務員招攬保險時，應出

示登錄證，並詳細告知授權範圍。 

二、 什麼是要保書？ 

要保書是指要保人向保險公司申請投保時所填寫的書面文件。主要內容

包括：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職業、地址、電話、身

分證字號；受益人姓名；要保事項；要保人、被保險人告知及聲明事項、

要保人與被保險人簽章等。 

三、 誰來填寫要保書？ 

要保書應由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本人就有關內容親自填寫並簽章，未經契

約當事人同意或授權，保險經紀人、代理人及業務員均不得代填寫或簽

章。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為未成年人，需經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並於

要保書上簽章。 

四、 什麼是「要保人」？ 

要保人是指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向保險人申請訂立保險契約，並

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其權利及義務為： 

(一) 權利： 

1. 指定各類保險金之受益人。 

2. 申請契約變更。 

3. 終止契約。 

(二) 義務： 

1. 繳納保險費。 

2. 被保險人職業或職務變更及保險事故發生之通知。 

3. 告知義務。 

五、 什麼是「被保險人」？ 

所謂被保險人，指保險事故發生時，遭受損害，享有賠償請求權之人。 

六、 「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之間必須有什麼關係？ 

要保人對於被保險人須有保險利益，才可以訂立保險契約，而依保險法

第十六條之規定，要保人對於左列各人之生命或身體，有保險利益。 

(一) 本人或其家屬。 

(二) 生活費或教育費所仰給之人。 

(三) 債務人。 

(四) 為本人管理財產或利益之人。 

七、 什麼是「受益人」？ 

(一) 所謂「受益人」係指被保險人或要保人約定享有賠償請求權之人。 

(二) 受益人通常除有請求保險金之權利外，並可基於利害關係人之身

分代繳保險費。 

(三) 受益人之義務則應於知悉保險事故發生後通知保險公司。 

八、 要保書上要填寫什麼「地址」？有何重要性？  

要保書上要填寫的「地址」係指要保書上指定保險公司收取續期保險費

及相關文件的寄送地址。地址如有變更，應立即通知保險公司，如未通

知或地址填寫不正確，以致保險公司無法收取保險費，保單過了寬限

期，保險效力即行終止。 

九、 要保書上的「年齡」如何計算？ 

被保險人的投保年齡，以足歲計算，但未滿一歲的零數超過六個

月的加算一歲，要保人在申請投保時，應將被保險人的真實出生

年月日，在要保書填明。 

十、 什麼是「主契約」或「主約」？ 

要保人可向保險公司單獨購買之保險商品，該商品通稱為主契約

或主約。 

十一、 什麼是「附加契約」或「附約」？ 

附加契約係指附加在主契約，用以保障特定事故的保險商品，一

般稱「附約」。「附約」是不單獨銷售的。 

十二、 保險費繳付的方式：分年繳，半年繳、季繳、月繳。 

十三、 什麼是「告知事項」？ 

告知事項主要為要保書中有關被保險人身體狀況等之詢問事項。

應據實說明，如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

以變更或減少保險人對於危險之估計者，保險人得解除契約；其

危險發生後亦同。 

十四、 要保書中對健康狀況的告知義務年期或期間 (「過去兩年」、「最

近兩個月」、「過去五年」等期間) 如何認定？ 

以要保人填寫要保書所載之申請日期起回溯計算兩個月、兩年、

五年稱之。 

十五、 什麼是「健康檢查有異常情形」？ 

(一) 健康檢查結果異於檢查標準的正常值或參考值者。 

(二) 醫師要求或建議作進一步追蹤、檢查或治療者。 

十六、 什麼是「治療、診療或用藥」？ 

(一) 治療：針對疾病、傷害等異常現象直接加以手術、用藥或

物理治療、心理治療等。 

(二) 診療：對於身體狀況有異常之問診、檢查或治療。 

(三) 用藥：服用、施打或外敷藥品。 

十七、 「住院七日以上」怎麼認定？ 

(一) 自辦理住院手續當日至辦理出院手續當日止。 

(二) 前述計算方式，中間如遇有轉院等中斷住院之情形時，需

連續計算在內。 

十八、 對要保書中告知事項所列疾病名稱有疑問時，該怎麼辦？ 

(一) 詢問診斷醫師。 

(二) 請洽業務員或本公司個人保險部詢問。本公司個人保險部

電話號碼為：(02)2381-2727 

十九、 要保書還有什麼附件？ 

除了要保書本身之外，尚有投保人須知、要保書填寫說明及保險

單條款樣張或影本等附件，提供給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於填寫要保

書參考。 

二十、 什麼時候需要法定代理人簽章？ 

未成年者訂立保險契約時，須經其法定代理人簽章同意。但已婚

者，不在此限。 

附註：本填寫說明僅供填寫參考，有關之權利義務，仍請詳閱契約條款之

約定。 

112.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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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豐產物健康保險要保書 

※ 本公司財務及業務等公開資訊，歡迎至本公司網站（https://www.cki.com.tw）查閱，或親蒞本公司(100 台北市武昌街一段五十八號)及
各分支機構洽詢。 

※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
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 被保險人非因約定之保險事故而致保險契約效力終止時，本公司將依契約條款之約定返還未滿期保險費。 

※ 本保險商品為非保證續保之健康保險。 

※ 本商品之疾病等待期為三十日。 

※ 本商品受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並依該基金之動用範圍及限額規定辦理。 
 113 年 9 月 12 日兆產個保字第 1135400287 號函送保險商品資料庫 

保 單 號 碼 第                       號 □新保 □續保，原保單號碼： 

保 險 期 間 自民國    年    月    日午夜 12 時至民國    年    月    日午夜 12 時止 

被 

保 

險 

人 

姓 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與要保人之關係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國 籍 
□本國 

□外國        
年 齡 

歲 

(以足歲計算，超過六個月加一歲) 
性 別 

□男  

□女 

住 所 □□□ 

電 話 
(公司)                    （住家） 

(手機) 
電 子 信 箱 

.數字 0 請以 ø 書寫 

服 務 單 位  工 作 內 容  職 業 類 別 由保險公司填寫 

要 

保 

人 

□同被保險人(可免填以下要保人欄位) 電子保單 

□本人同意使用【電子保單且不寄送紙本保單】寄送至指定要保人之 E-

MAIL 帳號，勾選電子保單手機號碼或 E-MAIL 必填，若有缺漏則改發

紙本。 

姓 名  國 籍 
□本國 

□外國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住 所 
□同被保險人住所。 

□其他如右：□□□ 

電 話 
(公司)                    （住家） 

(手機) 
電 子 信 箱 

.數字 0 請以 ø 書寫 

受 益 人 
本保險契約各項保險金之受益人為被保險人本人。 

被保險人身故時，如有尚未給付之保險金部分，其給付對象則依本保險契約條款約定。 

承保項目 
投保方案 (單位：新台幣元) 

□方案 A □方案 B 

健康福氣保

住 院 日 額 

醫 療 保 險 

住院日額醫療保險金 1,000 元／日 2,000 元／日 

加護病房暨燒燙傷病房醫療保險金 1,000 元／日 2,000 元／日 

出院療養保險金 500 元／日 1,000 元／日 

住院前後門診醫療保險金 250 元／日 500 元／日 

救護車運送保險金 限額 3,500 元／次 限額 3,500 元／次 

住院手術醫療保險金 10,000 元 20,000 元 

門診手術醫療保險金給付附加條款(同一保單年度最高給付次數 2 次) 5,000 元 6,000 元 

總保險費(單位：新台幣元)  

繳 別 年  繳 繳費方式 □信用卡   □郵政劃撥    □匯款    □          

【請續填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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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上頁】 

被保險人是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明？（請勾選），如勾選是者，請提供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明。 □是 □否 

被保險人目前是否受有監護宣告？（請勾選），如勾選是者，請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是 □否 

【告知事項】 

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對告知事項應據實告知並親自填寫，如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的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

的估計者，本公司得依照保險法第六十四條解除本保險契約。 

一、最近二個月內是否曾因受傷或生病接受醫師治療或診療？ □是 □否 

二、過去一年內是否曾因接受健康檢查有異常情形而被建議接受其他檢查或治療？（亦可提供檢查報告代替回答） □是 □否 

三、過去五年內是否曾因患有下列疾病而接受醫師治療、診療或用藥？ 

1.精神病。2.癌症 (惡性腫瘤)。3.白血病。 
□是 □否 

四、過去一年內是否曾因患有下列疾病而接受醫師治療、診療或用藥？ 

1.酒精或藥物濫用成癮、眩暈症。2.食道、胃、十二指 腸潰瘍或出血、潰瘍性大腸炎、胰臟炎。3.肝炎病毒帶原、肝

膿瘍、黃疸。4.慢性支氣管炎、氣喘、肺膿瘍、肺栓塞。5.痛風。6.青光眼、白內障。 

□是 □否 

被保險人為女性時，請回答以下問題： 

五、過去一年內是否曾因患有乳腺炎、乳漏症、子宮內膜異位症、陰道異常出血而接受醫師治療、診療或用藥？ □是 □否 

以上各項答覆為「是」時，請註明號數並詳加說明，如有診察治療記錄，請告知病名（外傷者，含受傷部分）、就診醫院、就診大約期間、

診療過程（門診或住院）、有無手術、有無後遺症。 

 

 
                                                                                                                                    

 

【聲明事項】 

一、本人（被保險人）同意兆豐產物保險公司得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相關之健康檢查、醫療及病歷個人資料。 

二、本人（被保險人、要保人）同意兆豐產物保險公司將本要保書上所載本人資料轉送產、壽險公會建立電腦系統連線，並同意產、壽

險公會之會員公司查詢本人在該系統之資料以作為核保及理賠之參考，但各該公司仍應依其本身之核保或理賠標準決定是否承保或

理賠，不得僅以前開資料作為承保或理賠之依據。 

三、本人（被保險人、要保人）同意兆豐產物保險公司就本人之個人資料，於「個人資料保護法」所規定之範圍內，有為蒐集、處理及

利用之權利。 

※兆豐產物保險公司保有承保與否之最終權利。 

本人(要保人)已審閱  貴公司所提供之「要保書填寫說明」、「保險單條款」、「投保人須知」及「產險業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告

知義務內容」，並於下方欄位簽名： 

 

要保人簽名：               法定代理人/監護人簽名：              (要保人未成年或受監護宣告者須簽名)  

健康傷害
保險相關
審閱內容 

 
 

要保人簽名：            被保險人簽名：            法定代理人簽名：           

                  (親自簽名)                                   (親自簽名)                                     (親自簽名) 
 

（要／被保險人未成年者需由法定代理人簽名） 
要保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下列欄位由保險公司填寫 

兆豐產險欄位 土地銀行欄位 保經、代公司簽章 

主管核定 核保 經辦 
兆豐產險 

業務員代號 
管理號碼 分行代號 分行名稱 

 

 
   

    

保經代代號 

Z300521 

分行主管覆核/ 

產險登錄字號 

招攬人員簽名(親簽)/ 

產險登錄字號 Z300521 

專案代號 

  
SH1：EW 

 



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CHUNG KUO INSURANCE CO., LTD.  

版本:1111216  

 

保險種類:健康傷害險 
□ 現金繳款(繳款收據請註明被保險人姓名及身分證號，一併與要保書寄回或傳真即可。) 

  行庫：臺灣土地銀行  營業部  (銀行代號 005) 

  帳號：0410-011-71834   戶名：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付款授權書 

信用卡卡號: __ __ __ __-__ __ __ __-__ __ __ __-__ __ __ __ 有效日期(西元): __ __月__ __年 

信用卡種類: □VISA(4)  □MASTER(5)  □JCB(3)  □AE*(3763、3776) 授權碼(由保險公司填寫): 

法人授權信用卡付款聲明書 
    茲聲明授權書內信用卡之持卡人為
法人要保人負責人，並同意以授權書內
信用卡帳戶扣繳本公司保險費。 
 

聲明人(法人要保人)用印處: 

立書日期:  __ __ __年__ __月__ __日 付款金額:            元 

持卡人身分證號碼: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請務必填寫) 

發  卡  銀  行: 

 
(須為保險公司配合之發卡機構，查詢網址 : 

https://www.cki.com.tw/Page/Index/83) 

要保人簽章: 
 

 

 

*請與要保書簽名相同 

持卡人連絡電話: 
 

授權人(持卡人)親自簽名: 
 
 
 
*請與信用卡背面簽名式樣相同 

授權人(持卡人)姓名: 
 
 
 
*請正楷填寫中文全名 

持
卡
人
關
係
欄 

*請擇一勾選下列關係 
信用卡持卡人為  

一、要保人之 1.□本人、2.□法人負責人 

二、被保險人之 1.□本人、2.□配偶、3.□子女、4.□父母、5.□孫子女、6.□祖父母、7.□兄弟姊妹 
*非要/被保人本人時請提供身分證正反面、或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等關係證明文件影本。關係為法人負責人者須同經濟 
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查詢該法人之「代表人」，如無於商工登記資料請於上開聲明書用印佐證 

本授權書所列關係為遵照 109 年 8 月 14 日金管保壽字第 1090425855 號函文規範辦理。 

附加續保條款 
信用卡授權約定事項 

持卡人(須為要保人、被保險人本人或被保險人之父母、配偶、子女)同意以本授權書之信用卡支

付上開保險之□首期 □續期 □首期及續期保險費(未勾選者視同授權支付首期及續期)。 

一、 授權人(持卡人)同意以信用卡支付上開保險費金額予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

並保證上列信用卡資料均詳實無訛。 

二、 本項交易經發卡機構及「信用卡輔助持卡人身分驗證平台」核准後，當即寄發保險費收據予被保險人，

若未獲核准則本保險費信用卡付款授權書自動失效，本公司得重新收費。 

三、 授權人(持卡人)瞭解本公司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所告知之事項(網址:https://www.cki.com.tw/home/privacy) 

，且同意基於繳納保費之目的，本公司得蒐集、處理及利用授權人(持卡人)於保險費信用卡付款授

權書上載明之個人資料(含關係證明文件)。 

四、 本授權書限使用右述網址內所列發卡機構發行之信用卡(網址:https://www.cki.com.tw/Page/Index/83)，

且授權人(持卡人)同意由發卡機構確認授權書上載明授權人(持卡人)之信用卡及個人資料身分無誤

後授權書始生效力。 

兆豐產險服務人員  

智能客服 
您可掃描右方 QR Code 或連結 
下方網址使用本公司智能客服 
查詢保單、理賠、繳費等問題。 

https://robot.cki.com.tw 
 

保單服務人員（含業務員）須對授權書填寫之內容，
包含信用卡資料、身分證明文件、關係資訊、授權

人和要保人簽名等審核無誤。 
保單服務人員(含業務人員)簽章處: 承 辦 人: 

電    話: 

傳真號碼: 



 

保險需求及適合度評估暨業務員報告書 

113.07 

險別: □傷害保險     □健康保險     □微型保險﹝請填*問項﹞ 
□旅行平安保險﹝由團體成員自行全額負擔保費者，以要保人(單位)為主填報一份﹞ 

要保單位/ 

要保人 

名稱/ 

姓名 

 負責人 

姓名 

 統編/ 

身分證字號 

 

法人註冊地：本國外國           

法人營業地：本國外國           

國籍： 
本國籍 
外國籍          

客戶屬性： 
非專業客戶 
專業客戶(詳註三) 

一般職業 
註一所列職業 

被保險人 

同要保人 

 國籍： 
本國籍 

外國籍          

客戶屬性： 
非專業客戶 

專業客戶(詳註三) 

一般職業 

註一所列職業 

一、被保險人之健康狀態：(旅行平安保險免填) 
1.外觀體況：健康 普通 肥胖 虛弱 蒼白 黃疸 病態。 
2.被保險人的四肢五官是否有殘缺障礙或畸形：是 否，若是，請註明詳情                                           

*二、過去一年內要保人是否居住於中華民國境外超過半年以上：若是，請說明居住國家(地區)                      。 是 否 

*三、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是否是現任(或曾任)國內外政府或國際組織之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如:中央或地方民意代表、公務

機關首長)：若是，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 否 

*四、要保人購買保險商品時，是否對於保障內容或給付項目完全不關心，抑或對於具高保單價值準備金或具高現金價值或

躉繳保費之保險商品，僅關注保單借款、解約或變更受益人等程序。 
是 否 

五、要/被保險人投保目的：增加保障 風險移轉 子女教育經費 房屋貸款 旅行保障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六、身故受益人是否指定為配偶、直系親屬或指定為法定繼承人，且其順位及應得比例適用民法繼承編相關規定？ 

若否，請說明關係及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 否 

七、要/被保險人或家中主要經濟者之財務狀況： 

1.要保人年收入與其他收入：□0~30 萬 □31 萬~60 萬 □61 萬~100 萬□101 萬~150 萬 □151 萬以上___________萬 

2.要保人家庭年收入：      □0~30 萬 □31 萬~60 萬 □61 萬~100 萬□101 萬~150 萬 □151 萬以上___________萬 

3.被保險人年收入與其他收入:(同要保人免填) □0~30 萬 □31 萬~60 萬 □61 萬~100 萬□101 萬~150 萬 □151 萬以上___________萬 

4.被保險人家庭年收入：(同要保人免填)      □0~30 萬 □31 萬~60 萬 □61 萬~100 萬□101 萬~150 萬 □151 萬以上___________萬 

5.家中主要經濟來源為被保險人之：本人 配偶 父母 子女 其他____________ 

八、要/被保險人是否投保(或正在投保)其他商業保險？ 是 否 

九、要/被保險人於投保前 3 個月內是否有辦理終止契約、貸款或保險單借款？ 是 否 

十、繳交保險費的資金來源：□工作收入 □投資收入 □儲蓄 □退休金 □解約 □保單借款 □貸款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本契約是經由：□陌生拜訪 □原已相識 □朋友/保戶介紹 □要/被保險人要求□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要保書上是否確係由要/被保險人及法定代理人簽名或要保單位正式蓋章確認？ 是 否 

十三、招攬時是否確認要保人（要保單位）/被保險人及法定代理人之身分，並核對要保書填載內容確實無誤？ 是 否 

十四、本保單之規劃，要保人與被保險人是否已確實暸解投保目的、保險需求，綜合考量財務狀況以及付費能力，分析與

評估保費、保額及保障需求間之適當性，且符合投保條件，無僅以理財、節稅、資金運用作為招攬之主要訴求及未

有鼓勵或勸誘以貸款或保險單借款方式購買保險？ 

是 否 

十五、招攬時是否已向要保人與被保險人說明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 是 否 

十六、招攬人員已瞭解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之行動電話號碼、電子郵件信箱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足資傳遞電子文件之聯絡

方式(保險契約係以電子保單型式出單者適用)。 
是 否 

業務員聲明事項： 

1. 要保書之被保險人姓名、身分證字號、生日、職業及告知事項，確經本人當面向要、被保險人說明並核對身分證件，且由要、被保險人
親自填寫要保書及簽名無誤。 

2. 本人向要、被保險人招攬時，已評估過要、被保險人收入、財務狀況、職業與保險費之負擔能力及保險金額的相當性，要保人確已瞭解
其所繳保費係用以購買保險商品，並於面見要、被保險人後作成本保險需求及適合度評估暨業務員報告書，如有不實致兆豐產險受損害
時，願負賠償責任，特此聲明。 

註一：(1)產險公會報主管機關備查行業：律師、會計師、公證人，或是其合夥人或受僱人。軍火商、不動產經紀人。當鋪業、融資從業人員。寶石及貴金
屬交易商。藝術品/骨董交易商、拍賣公司。基金會、協會/寺廟、教會從業人員。博弈產業/公司。匯款公司、外幣兌換所。外交人員、大使館、辦
事處。虛擬貨幣的發行者或交易商 

(2)配合金控母公司 CRR 一致性新增行業：金融業。信託及公司服務供應商。賭場。金融服務業及保險業。預付卡及移動支付和互聯網支付服務業。
金錢或價值移轉服務業。證券業。非營利組織之社團法人。國際貿易商。 

註二：本報告書之部分問項係依洗錢防制法相關法令執行確認客戶身分措施，故請招攬人員於建立業務關係時向客戶妥為說明。 

註三：專業客戶：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符合以下條件之一者： 

(1)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四條第二項授權規定之專業投資機構：國內外之銀行業、證券業、期貨業、保險業(不包括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及保險
公證人)、基金管理公司及政府投資機構；國內外之政府基金、退休基金、共同基金、單位信託及金融服務業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期貨交易

法或信託業法經理之基金或接受金融消費者委任交付或信託移轉之委託投資資產；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機構。 

(2)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為法人，接受本公司提供保險商品或服務時最近一期之財務報告總資產達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 

單位經辦 招攬單位 業務員親簽 保經代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